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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03年度环境法学的进展表现在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频繁、研究队伍壮大等方面。研究的

特点是注重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比较环境法、多学科交叉、环境执法等问题的研究；注重对学科的回顾

总结；紧密联系实际。研究的热点包括环境权、环境侵权及公益诉讼、环境刑法、WTO与环境法、自然资源

法、环境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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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3年度环境法学研究概述 

2003年环境法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表现在： 

（一）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喜人成绩。全年学界人士撰写文章、出版书籍积极踊跃，涉及

的研究范围和程度愈广愈深。据不完全统计，学界年度期刊公开发表文章近200篇，出版书籍20余部。 

（二）学术活动次数频繁。重要的学术会议有青岛年会、武汉基地会议、上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会议及福

州东南法学论坛等；相关院校举行了多次学术交流，如邀请国外学者讲学、举办讲座等。 

（三）环境法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仅从年会的情况看，参加2003年青岛会议的人员达200多名；全国

环境资源法学硕、博士点毕业、招收的研究生人数都比以往有所增加。 

二 2003年环境法学研究的特点 

（一）注重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研究 

任何部门法的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法律学科，构建自身的一套理

论体系，解决法理上的疑难问题，有着重大意义。2003年学界的基础理论研究涉及环境法的基本概念范畴

研究，包括环境法的概念、主体、调整对象、原则、价值、功能、属性等；环境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

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理论、环境伦理，例如蔡守秋先生的80万字专著《调整论——对主

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包括

环境民主原则、公民参与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环境法的基本制度构建，包括环境合同制度、公众参与

制度；环境法的研究方法以及环境法学教育。 

（二）紧密联系实际 



环境法学研究紧跟实践的需要，才能够体现出学界研究的实践性、时事性。2003年度的非典给环境法的研

究带来一个学术增长点，即环境保护与类似非典的流行疫情的关系；西部环境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行受到国人的高度关注，2003年度学者们不断从新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例如“要挟理论”的运

用；学界对2003年度正式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做出热烈回应，对该法的不足、进步以及实施中的问

题都给予了深入的探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在即，学者们对此亦纷纷发表自己的立法建议；2002

《水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法制建设被定为2003年环境资源法年会的主题；对于民法

典制定这一法学界的盛事，环境法学界内外人士纷纷提出“绿色”、“生态化”理念，并对如何实现发表

见解。 

（三）注重国外环境法研究 

比较环境法的研究对于我国环境法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2003年度学界研究介绍了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美国环境法制形成历史、美国环保署环境法制、美国环

境公平研究；欧盟的环境政策；日本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及环境政策；韩国的环境税费制度；中外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体制比较研究；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和土地法典等。 

（四）注重学科交叉研究 

环境法与多种学科有着研究交叉之处，把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到环境法的研究中来，是环境法得以

发展的重要途径。2003年学界的多学科研究包括法哲学、法律社会学、民法学、法律经济学、公共管理

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学科与环境法的结合。 

（五）注重研究总结 

对以往研究进行回顾、综述，有助于了解学科研究现状、把握学科发展动向。2003年度学界亦注重中对环

境法发展的综述性质研究，例如回顾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历史；近几年的环境法研究述评；环境权范畴的

研究述评。金瑞林、汪劲著的《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北京大学出版社），全面、系统的总结了20

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的发展历程。 

（六）注重环境执法问题的研究 

国家的环境行政管理在环境法的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如何更好的进行环境执法问题对实践具

有指导作用。2003年度学界研究了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环境现场执法、执法过程的阶段性、政府

对环境保护的干预、环境噪声污染等执法实践问题。 

三 2003年度环境法学研究的热点 

（一）环境权 

环境权问题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环境法自诞生以来对这个问题始终都进行着密切关注。 

2003年度，在环境权的基本范畴问题上，有学者提出环境平等权之说；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环

境权具有生态性、经济性和精神性权利三性一体的属性，应该在环境权概念的核心部分与张力之间寻找一

个平衡点或范围；居民环境权；环境权具有私益性和公益性双重属性。[1]  

在环境权如何实现的问题上，有学者分析出实现我国公民环境权的主要障碍在于环境使用权、知情权、请

求权和参与权的缺损，以及法律意识的淡薄。有学者认为，环境权的私权化是必要的，具体可以在环境法

部门中架构环境民事法律制度；环境权私力救济的实现包括两种形式：侵权损害赔偿和排除危害；应尽快



赋予公民个体诉权坚实而确定的法律基础和根据。环境保护的广泛参与性决定，必须明确公众的环境知情

权，培养和提高环境知情权意识。还有学者提出以生态主义的理念构建、完善环境权。[2] 

在2003年青岛年会上，徐祥民先生以三篇文章的篇幅发出不同于“权利论”主流的“义务论”之声。徐先

生从人权发展的历史分期角度论证了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本质上是人权，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义务

为条件；质疑公民“环境使用权”的意义，认为在公民环境使用权和以这种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公民环境权

的基础上无法建立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对“公民环境权论”投反对票，认为对各主体普遍设定义务

是实现权利的唯一出路。[3]周训芳教授也以一部《环境权法》（法律出版社）专著阐述环境权理论。周先

生提出“良好环境权”之说，认为环境权在国际法上表现为人类环境权，在国内法上主要表现为公民环境

权；环境权由良好环境权和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构成；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是以

环境科学为基础的，是可取的，而“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权则以生态学为基础，是不可行的。 

（二）环境侵权及公益诉讼 

一年来，学者们对于环境侵权及权利救济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对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起到了

积极作用。学者们对环境侵权及权利救济问题的研究涉及：环境侵权的概念及环境侵权构成要件[4]、环境

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及环境侵权赔偿原则[5]、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6]。有学者提出道义责任向社

会责任的转变、个人赔偿机制向社会赔偿机制的转变、单一侵权损害赔偿项综合性社会安全体制转变是实

现环境侵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前提的三个转变途径。[7] 

环境权诉讼在起诉资格、诉讼时效上都应体现公益性；应该制定专门的立法解决环境纠纷和维护公民环境

权利；适宜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的立法模式，并着重规定在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方面所涉及的一

些特殊问题。[8]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应适用推定原则对因果关系进行司法认定[9]。还有学者就我国诉讼

证据制度改革对环境民事诉讼的影响及环境保全中的民事请求权作了专门的研究[10]。 

（三）环境刑法 

自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对环境犯罪做出单独规定以来，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2001

年和2002的两次修订更是带动了学界对于环境刑法研究的热潮。在犯罪构成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环境犯

罪是种新型犯罪，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挑战，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

客观方面。有学者提出应以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对环境犯罪构成的客体、主观、客观方面予以完善,以体现

“效率”和“公正”的内涵。[11]在相关原则、机能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与英、美等国的法律制度不

同，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势必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严格责任原则夸大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与现行《刑

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在人、自然、社会三者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系统中考察刑法，刑法机能

可表述为保障人权、社会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互为犄角的三元结构。[12] 

学者们纷纷做出立法建议，指出我国的环境刑法仍存在环境犯罪种类偏少、刑法介入角度到位不够、刑事

法网薄弱等不足；建议修改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增设噪声污染罪、环境犯罪危险犯、补充修订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罪、单位环境犯罪等。[13]另外还有学者提出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问题和正当防卫权问题。

[14] 

（四）WTO与环境法 

中国加入世贸两年多以来，在WTO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学者们的建

议包括改革与建立环境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环境税收、环境责任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司法、环保市

场；环境行政执法机制。[15]还有学者尝试从不同的功能路径如框架路径、创制路径、方式路径、目标路

径对环境立法的体系构建进行思考。[16] 



学者们亦研究了绿色壁垒的应对问题。有学者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绿色壁垒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建议对中国

环境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有学者则在分析了WTO环境条款的缺陷基础上，提出加快制订《清洁生产法》、加

大环保执法力度、积极准备新一轮贸易与环境谈判等。还有学者则力图通过在环境立法中引入市场机制实

现环境保护与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17] 

此外，国家环境安全、环境污染转嫁、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等国际环境法问题也进入环境学者们的研究范

围。[18] 

（五）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的产权问题关系自然资源的归属和利用，研究意义重大。随着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这一问题再次

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必要性；尽管实行私人产权制度可能更有利于

促进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但只有产权国家公有才能保证实现环境资源生态效益。[19]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和

利用方面，学者们提出制定资源调控法、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管理体系的建议。[20] 

《水法》的修正带动了学界对水资源的研究。吕忠梅教授撰文分析了新《水法》出台的背景以及取得的突

破，但还存在定位不清、政府管理改革不够、市场机制设计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缺位、水资源保护的内

容不足以及水资源补偿机制没有建立等问题。还有学者从落实新《水法》、依法治水、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的角度进行阐述；有学者则通过对国外制度的借鉴对中国水法制建设提出建议。[21] 

矿产资源在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业权、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等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

点。对于矿业权的性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是一种区别于矿业所有权的用益物权，稍有分歧的是有的学

者认为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并不完全相同，国家允许矿业权人在满足法定的条件下行使对矿业资源

的处分权利，如对矿业权的转让、出租、投资入股和赠予等。也有学者对我国目前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的不

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如在矿业权流转制度、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设性意见。[22] 

（六）环境税 

环境费税是环境保护中重要的经济手段。基于WTO相关协议，许多成员国都开征了各种环境保护税。而我国

仍然实行征收排污费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现有的资源税没有起到应有的功效，并且尚无真正意义上的

环境税。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环境税立法经验，如直接开征环境税，或者把原有税种“绿化”，尽快建立和

完善我国的环境税收体制。学者们对环境税制度的具体建议有重构环境税收体系、开征环境污染税、完善

消费税制度、改革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制定环保税收补贴优惠制度等。[23]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环境税

的研究近年逐渐升温,但是专门从环境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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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版书籍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度出版的书籍共有20余本： 

《环境法融合论——环境·资源·生态法律保护一体化》，杜群，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9日； 

《环境权论》（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训芳，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1日； 

《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吕忠梅，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1日； 

《国际环境法律与政策》（案例教程与影印系列），伊迪丝·布朗·韦，中信出版社，2003年10月1日； 

《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蔡守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环境法》（案例举要影印系列），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1日； 

《环境法学》（高等政法院校通用教材），常纪文、王宗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8月1日； 

《WTO协调环境贸易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申进忠，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7月； 

《环境资源法学》（21世纪法学创新系列教材），蔡守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7月1日； 

《中国环境保护法治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1日； 

《环境法论丛》（第三卷），吕忠梅，徐祥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1日； 

《环境法》（案例与解析影印系列），[美]史蒂文·费，中信出版社，2003年7月1日； 

《土地使用管理法——案例与资料》(影印本)，[美]罗伯特·C·埃利克森(Robert C ·Elixlson)等，

中信出版社，2003年7月1日； 

《环境法原论》，常纪文，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 

《二十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述评》（法学论丛），金瑞林、汪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1日； 

《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王蓉，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1日； 

《中国环境法的新视角》，王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1日；《环境政策与法律》，叶俊荣，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1日； 

《环境事故认定与法律处理》，肖海军，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和土地法典（外国法典译丛）》，马骧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4月1日； 

《经济法的生态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机制探讨》，李挚萍，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1日；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蔡守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3月1日； 

《保护森林资源执法实践与理论研究》，陈德福，群众出版社，2003年3月； 



《森林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2月； 

《环境法》（北京大学远程教育法学系列教材），汪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2月1日；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王秀梅，人民公安出版社，2003年2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2月1日； 

《环境保护法教程》（高等学校法学教材），韩德培，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15日； 

《环境资源法概论》，孟庆瑜，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1月1日。 

3、学术会议 

由中国海洋大学承办的2003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于7月24日

~29日在青岛召开。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和从事环境资源管

理工作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法制建设”。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举办的“2003年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10月24~26日在武汉召开。来自

俄罗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环境资源法学领域的7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

主题是“环境资源法学前沿问题研究”。 

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承办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

年会于11月4日~6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可持续发展能源法”。各大洲的近150名中外环境法的知名学者

应邀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

发计划署和训练研究所的负责人。 

福州大学于2003年12月13~14日举办了第二届“东南法学论坛”。来自多所高校的法理学和环境法专家与

福州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能否对主流法理学提出

挑战等问题展开。 

4、学术交流 

武汉大学环境法所2003年邀请十余位外国学者讲学，包括法国罗切尔大学（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亚太地区企业管理学院院长马丁·海博（Martine RAIBAUD）教授和法学院密谢罗特（Agnes 

Michelot）教授、德国Johann Woflgang Goethe大学教授波特（Michael Bothe）博士、俄罗斯著名生

态法学家Mikhail M. Brinchuk（米海尔·米海洛维奇·布林丘克）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戴维教

授等等。柯坚副教授于2002年7月~2003年6月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法学院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交

流，研究课题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研究”。秦天宝讲师于2003年6月赴德国进行为期1年半的博士论文研

究。 

中国海洋大学2003年邀请到了数位中外知名的法学家举办讲座。10月 28 日，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著名学者

加藤雅信作了题为“土地所有权的产生”的讲座。11月5日和7日的上午，著名国际法学者刘楠来教授论述

了我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归属和划界问题。11月14日晚，来自中国台湾的三位民法学者——陈荣隆

（辅仁大学教授）、谢哲胜（中山大学教授）和郑冠宇（东吴大学教授）就土地使用权等问题进行了学术

讲座。 

2003年8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委员会访问上海交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法委员会主席、美



国Pace大学尼古拉·罗宾逊（Nicholas Robinson）教授和副主席、国立新加坡大学林依玲教授一行专程

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  

5、高校环境资源法学学科建设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2003年共有5名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中国海洋大学自2001年招收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3年录取8名博士生。2003年新增的环境资源法学的博士点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开始招收环境资源法学方向的博士生。 

2003年新增的环境资源法学硕士点的高校有南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6、立法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字第369号），特制定《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

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并以附件的形式规定了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于2003年6月28日通过，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填补了我国有关放射性污染防治立法的空白。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2003年4月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4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3年10月15

日起施行。该办法共六章、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修正案2003年11月5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将第十条中的“环境监理机

构”修改为“环境监察机构”、将第十七条关于地方环保部门的罚款限额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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